芜湖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龙山科技园消防维保合同

甲方：芜湖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乙方：                          
为保障芜湖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龙山科技园消防安全，保证各类消防设施安全正常运转，现甲方将龙山园区内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工作委托给乙方。为明确责任，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经双方协商同意，特订本合同如下：

  维护服务的消防工程名称

 芜湖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龙山科技园消防设施

维护保养。

  维护服务的消防工程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衡山路35号。

第三条  维护保养服务的消防工程范围及维护内容要求

（一） 维护服务的消防工程范围

孵化大楼（主楼16层、辅楼10层、裙楼3层，地下一层人防）；科研辅助楼（11层，地下一层人防）；D、E、F、G四栋厂房（每栋五层）并包括园区范围内的所有消防设施设备。

（二）维护内容及要求

维保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系统、消火栓灭火系统、自动喷淋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消防给水系统、防排烟系统、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防火分隔系统、电气火灾报警、剩余电流式电器火灾监控系统、消防供配电系统等。

定期维护：按照乙方在《消防设施维护维保方案及报价》中提出的维保方案对园区内外消防设施进行月、季、年度检查维护，确保消防设施安全运行。要求每月检查维护次数不得少于两次，每个月出一份检查报告，年底出具消防设备检测报告。

故障维修：维保方在除上述的定期维护外，平常在接到甲方的故障报修电话后按约定时间到达现场，检查并排除故障。如遇见设备损坏导致不能按时排除故障的情况，应通知甲方，并及时反映设备维修情况。遇紧急情况维保方应按承诺函承诺的时间内到达现场。
其他要求：免费配合甲方开展入驻企业装修方案涉及消防设施设备改动部分的审核，并指导开展园区消防培训及演练工作，配合消防救援队检查工作。

第四条  消防设备配件损坏维修更换

在合同有效期内，消防设备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如有损坏，乙方负责免费维修。当设备严重损坏至无法修复需要更换时，乙方应负责免费更换价格在两百元以内（含两百元）的同等规格和性能的新设备；如果价格超过两百元，由甲方进行采购或委托乙方进行采购，所产生的采购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免费安装。
第五条  维护期限、费用及付款方式

本合同期限为叁年，按“1+1+1”模式续签。每年维护费用为：        元（大写：        ）。该维保合同为第   年度，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年度合同期满前，甲方根据《芜湖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消防维保考核办法》进行考核，乙方考核分数超过80分，续签下年度合同。第四年度由甲方重新履行相关手续确定维保单位。每年度服务期满半年后一周内，甲方支付乙方维护费50%，余款在本年度合同期满后一周内付清。

第六条  双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1.甲方应安排专人负责该消防系统的日常管理和监护，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并按消防规范的要求，对园区的消防设施进行日检查制度，并做好记录。

2.当甲方发现消防设施故障且不能自行排除时，应及时以电话方式通知乙方。并在维修结束后，填写维修记录，甲、乙双方有关人员签字后交双方分别存档。

3.除不可抗力因素以外，在乙方无违约及过错行为的前提下，甲方应按时支付维护款，不得无故拖欠。

4.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工作，提供园区的消防图纸、资料及有关设备的材料，以便乙方能顺利地进行维护。

5.若遇以下情况，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1)甲方擅自关闭被维护设备；

2)甲方值班人员不在值班现场；

3)当确定设备、备件已损坏时，乙方提出合理请求需要更换设备、备件，甲方不予采纳的；

4)甲方不及时反馈给乙方设备运转故障情况。

5)未经消防维保单位允许，甲方擅自改动消防设施所造成的故障及财产损失。

（二）乙方责任：

1.乙方负责本合同范围内消防系统维护工作，以确保整个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2.乙方应对甲方专职（兼职）管理人员进行免费培训，培训内容：各设备的功能、操作方法、注意事项、日常维护及紧急处理等。

3.乙方的投标文件中，提出的维保方式和承诺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应。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①招标文件（谈判文件）；②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响应文件）；③服务承诺；④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以上附件顺序在前的具有优先解释权。

4.乙方应无条件配合并完成上级消防部门提出的属于消防维保相关的各项整改意见。

5.乙方根据《消防设施维护维保方案及报价》中提出的维保方案定期进行月检、季检、年检工作，同时对消防维护工程范围内的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每次维护保养工作完成后填写相关的维护记录表，分别由甲、乙双方负责人签字后存档。

6.乙方在月检、季检和年检的维护工作完成后，应做出维护报告书，经由甲方现场负责人签字后存档。当消防系统出现故障时甲方通知乙方到现场，乙方应符合投标文件中提出的的时间内派维护人员到现场进行处理。乙方不按时到达现场处理故障，视为违约，由此造成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赔偿。乙方在接到甲方报修后24小时内未派人处理，每次扣除年维保总费用的1%，无特殊原因对故障3天内未排除的，每次扣年维保总费用的2%（重大故障除外），因此导致损失超出前述扣款数额的，对于超出部分损失由乙方另行赔偿。

7.因乙方操作不当、未尽到维保义务及其他乙方过错导致损失的，由乙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损失赔偿责任。
8.乙方应积极配合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对接，对行业主管部门安全检查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提供技术规范和解决方案。

第七条  安全生产
1.乙方负责承揽现场维保人员的安全教育工作和安全防护装备的配备,确保按国家及行业安全规范进行作业,确保作业期间作业人员保证良好的身体健康状态。

2.乙方承担在现场作业期间非甲方原因而发生的一切安全责任（因意外、事故等导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情形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损失赔偿责任等），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赔偿不超过合同额的20%。 
第八条  合同解除

1.合同到期，双方不再续约，则合同自动解除。

2.如乙方不服从甲方工作安排或工作出现严重失误，或乙方存在其他违约或过错行为，经甲方指出后拒不整改（或未在甲方指定期限内整改到位的），则甲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尾款不再支付，且甲方同时有权追究乙方相应的违约及损失赔偿责任。
第九条  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

因法定不可抗力因素对消防设施所造成的损坏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而产生的设备、设施采购费用由甲方承担，但乙方应当无条件就此进行免费维修恢复工作。（不可抗力因素包括因战争、动乱、空中飞行物体坠落或其他非乙方、甲方责任造成的爆炸、火灾，以及风、雨、雷、雪、洪、震等严重自然灾害。）

第十条  其它

1.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在为甲方服务期间所获得的一切资料不得外泄，否则乙方及泄密责任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损失赔偿责任。

2.甲方现场负责人为：    ，电话：           ，乙方现场负责人为：     ，电话：              ，如双方现场负责人有所变动，应书面通知对方。

3.本合同有效期间，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条款，任一方违约均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及损失赔偿责任。

4.本合同履行期间若发生争议，首先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解决。

5.任何对于本合同的修改或对合同未尽事宜的补充，均需甲乙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予以确定。
第十一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并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壹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授权代理人：                           授权代理人： 
经办人：                               经办人：

日期：                                 日期：

